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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合力保护未成年人
检察机关加强与社会各界协作配合， 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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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化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示范建设， 推动 《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 国家标准落实，

本期 “专家坐堂” 以案释法， 体现了检察机关持续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协作配合， 重点围绕精准帮教涉罪未成

年人、 多元化综合保护救助未成年被害人、 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深化法治宣传教育、 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

治理等方面， 形成工作机制、 搭建协调平台、 拓展社会支持资源、 带动地区社会支持体系建设， 下大力气构

建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 共画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同心圆”。

案例 1

未成年人殴打他人

多方联动成功纠偏

被附条件不起诉人段某某， 案

发时 16 周岁。 2021 年 2 月， 段某

某独自回家途中无故殴打他人， 致

一人轻伤、 一人轻微伤。 2021 年 8

月 2日，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受理审查起诉， 同年 8月作出附条

件不起诉决定， 考验期为六个月。

2022 年 3 月， 依法作出不起诉决

定。

海淀区检察院依托与团区委共

同建立的社会资源链接机制， 委托

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贯通开

展社会调查和家庭教育评估， 为后

续帮教及家庭教育指导提供基础。

多类型专业社工深度介入， 司法社

工以段某某犯罪原因、 法律认知、

再犯风险等为主要调查内容， 出具

社会调查报告； 驻校社工通过段某

某平时在校表现、 走访老师同学，

出具段某某社会关系、 朋辈群体情

况； 家庭教育评估社工评估家庭教

育指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出具

《家庭教育指导评估报告》。 通过调

查评估， 了解到段某某一贯表现优

异， 后受父母离异影响又恰逢青春

期， 开始出现厌学、 抽烟、 喝酒、

不良交友等偏差行为， 段某某父母

存在疏于管教、 不良行为习惯影响

等问题， 确需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检察机关联合专业帮教社工对

段某某每月一次定期访谈， 倾听了

解其想法， 对其提供正向支持， 并

结合法治教育、 矫治教育小组活

动、 心理疏导开展针对性和精细化

帮教。 经过帮教， 段某某改变了抽

烟、 喝酒等不良习惯， 学习状态良

好， 在某重大比赛中取得优异成

绩。 检察机关还在妇联的协调下，

委托专家开展家庭教育测评、 制定

方案、 出具 《家庭教育指导意见》，

召开宣告会对段某某父母进行训

诫， 并与社工、 家庭教育指导专家

共同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家庭教育指

导， 促使段某某父母调整自身行

为， 提升监护教育能力， 家庭环境

得到明显改善。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依托专业社会支持体

系 ， 与团委 、 妇联 、 社工多方联

动， 引入社工、 家庭教育指导专家

等多方面专业社会资源， 贯通社会

调查、 帮教、 家庭教育指导等多个

环节工作 ， 纠正未成年人偏差行

为， 改善家庭监护和教育环境， 多

维度为未成年人顺利回归正常生活

与学习提供帮助， 实现教育挽救保

护目标。

案例 2

引入社会力量

实施干预矫治

被附条件不起诉人伊某某， 案

发时 16 周岁。 2021 年 4 月至 5 月

期间， 伊某某伙同张某某 （成年

人， 已判刑） 在湖北省黄冈市蕲春

县某大酒店盗窃价值 6435 元的电

脑主机显卡 2 张。 另查明， 2020

年 10月至 11月， 伊某某伙同甘某

某、 郭某某等人 （均系成年人， 已

判刑） 多次到蕲春县某镇批零超市

盗窃散装饮料 ， 价值 1233 元 。

2022 年 4 月， 蕲春县人民检察院

依法对伊某某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

定， 确定考验期为六个月。 2022

年 10月， 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蕲春县检察院受理审查起诉

后， 与司法社工组织一道开展社会

调查， 了解到伊某某涉罪主因系交

友不慎、 父母溺爱。 检察机关认为

伊某某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好， 积

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 且是高三

学生， 符合附条件不起诉条件， 邀

请人大代表、 人民监督员、 值班律

师、 社区及学校代表召开不公开听

证会， 各方面一致同意检察机关意

见。

考验期内， 检察机关征求伊某

某父母同意， 将伊某某送入红安某

未成年人观护基地， 为其量身制定

个性化的帮教方案。 观护基地通过

法治教育、 劳动实践、 公益服务等

增强伊某某法治意识， 矫正其不良

习惯， 专门安排文化课老师为其补

课， 备战高考。 检察官每两周对帮

教情况进行跟踪了解， 不定期进行

面对面交流， 引入专业心理辅导，

强化矫治转化。

检察机关与教育、 共青团、 妇

联、 关工委等单位共同努力， 帮助

伊某某回归社会。 县教育局协调保

留伊某某学籍、 高考报名， 县团委

动员青年司法社工与其结对， 县妇

联对其父母进行家庭教育指导， 县

关工委开展法治教育， 共同激励伊

某某改过自新。 伊某某顺利参加高

考， 被湖北某高校录取， 目前在校

表现良好。

【典型意义】

在罪错未成年干预和矫治过程

中全流程引入社会力量， 建立同步

评价机制、 社会观护机制、 再社会

化促进机制， 整合社会力量、 增进

社会接纳、 强化再社会化效果， 实

现检察机关 “一家独管” 向 “社会

共管” 转变， 单一 “行为矫治” 向

促进 “未来发展” 转变， 程序保障

向权利保护转变， 推动未成年人检

察社会支持体系的发展和升级。

案例 3

畅通再社会化渠道

帮助未成年人回归

被附条件不起诉人涂某， 案发

时 16 周岁。 2021 年 6 月至 10 月

期间， 涂某先后三次在其居住地附

近的出租屋内盗窃外来务工人员手

机等物品， 共计 1497 元。 2022 年

2 月 9 日， 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人

民检察院受理审查起诉， 同年 3 月

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考验期六

个月。 2022 年 9 月， 依法作出不

起诉决定。

福建省检察机关在全省建立了

“春蕾安全员” 机制， 聘请妇联、

团委、 民政、 社区等工作人员参与

未检社会支持工作。 诏安县检察院

发挥社工专业优势和基层春蕾安全

员熟悉亲近涂某及其家庭成员的优

势， 帮助消除涂某对抗情绪， 快速

建立信任关系。 社工通过多次家

访， 观察涂某的居住成长环境及家

庭成员间互动模式， 协同春蕾安全

员辅助收集涂某个人及家庭成员相

关信息、 成长经历、 社会交往等情

况， 深入分析问题根源， 为涂某量

身定制了由社工负责专业干预、 春

蕾安全员负责日常观护专业协同的

帮教计划。

诏安县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

起诉同时， 发出督促监护令， 督促

涂某监护人改变以打骂代替教育的

习惯， 加强与涂某正向沟通。 由春

蕾安全员对督促监护令履行情况跟

进监督考察， 及时反馈动态； 由社

工根据反馈情况， 分阶段针对性地

开展多次家庭教育指导。 同时社工

联合春蕾安全员， 安排涂某参与社

区志愿服务活动 6次， 营造友好接

纳环境， 强化了涂某与社会的正向

链接。 涂某在志愿服务期间表现得

到肯定， 并在感受家庭关怀、 社区

支持、 社会接纳情况下， 表露出积

极的自我改变意愿。

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间， 检察

机关进行 3次互动交流， 社工开展

6 次个案面谈， 春蕾安全员加强日

常观护， 在共同强化涂某规则意识

的同时， 激发涂某主动承担家庭责

任、 寻求就业的意愿。 社工及时鼓

励涂某改变与成长， 并帮助联系与其

能力、 兴趣相匹配的职业资源， 涂某

争取到了由检察机关提供帮助的就业

机会。 社工与春蕾安全员实时关注涂

某工作状态， 引导其正向改变和内生

成长。 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满时， 经

评估， 涂某与家庭亲子关系明显改

善， 工作稳定积极， 生活目标清晰，

实现了回归社会。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

时， 依托社会支持体系， 引导社工专

业力量与当地未成年人保护力量之间

建立有效链接， 实现专业保护与社会

保护融合发力。 社工依托社会支持体

系拓展当地保护资源， 实现获取信息

更全面、 安排活动更便捷、 回归社会

渠道更丰富。 当地未成年人保护力量

依托专业化协同机制， 实现干预帮教

更专业、 督促监护更有力， 改变成长

更有效， 更好帮助涉罪未成年人回归

社会， 是融合保护理念在未成年人检

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过程中的实践应

用， 实现了未成年人保护力量叠加放

大效应。

案例 4

搭建社会支持平台

救助未成年被害人

被害人楚某， 案发时 12 周岁。

2020 年 9 月， 楚某离家出走后被王

某收留， 与其同居并发生性关系。 山

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公安局立案后邀请

广饶县人民检察院介入。 广饶县检察

院受邀介入， 并同步开展被害人救助

工作。 2020 年 12 月， 王某因犯强奸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被害人楚某长期监护缺失， 遭受

多次性侵后出现自闭倾向。 广饶县检

察院邀请司法社工共同开展被害人心

理疏导， 司法社工对被害人 24 小时

疏导陪伴， 有效舒缓被害人情绪， 帮

助被害人配合询问， 保障一站式有效

取证。

案发后被害人的学习、 生活状况

不稳定， 2021 年 9 月出现重度抑郁

情况。 同年 10 月， 检察官研判被害

人有二次伤害风险， 启动综合救助程

序， 借助团委 12355 青少年服务平

台， 多部门联动， 一个月内帮助被害

人解决改名、 搬家、 转学等事项； 组

建检察官+老师+社工的救助小组，

动态评估被害人状况， 提供心理疏

导、 协助就医等综合救助服务。 此

后， 广饶县检察院为被害人申请发放

3 万元司法救助金， 用于被害人心理

治疗。 经过 2年跟踪救助， 被害人已

恢复正常生活。

广饶县检察院积极争取县委政法

委支持， 2022 年 4 月在全县乡镇一

级挂牌成立村居未检工作站， 链接团

委 12355平台， 引入社工、 志愿者等

群体， 将未成年人保护力量下沉至乡

村。 依托村居未检工作站， 联合社会

力量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家长学校、

自护教育等活动， 将未成年人保护延

伸至田间地头。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加强与共青团组织合

作， 依托 12355 青少年服务平台， 构

建社会支持体系， 部门联动形成救助

合力。 设置村居未检工作站， 将未成

年人检察工作嵌入本土社会治理， 从

根本上避免了事后监督、 被动司法的

局面， 未成年人保护从 “治已病” 向

“治未病” 转换， 为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的保护打通最后一公里。

（来源： 检察日报、 法治日报）


